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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文明出行专项行动实地考察指标 
指标 

名称 

测评 

内容 
测评标准 实地考察点位及标准 市级责任单位 

随机抽查主次干道、公交站点、医院、社区、车站、公园

广场、商业街区各 1处：1处无文明出行内容公益广告，

即扣 1分。 

市市政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卫

计委、市人防办、青岛西车

务段潍坊站 

随机抽取公共汽车、出租车各 2次，检查有无文明出行内

容公益广告。1处没有，即扣 1分。 
市交通局 

随机抽查社区、学校、窗口单位，检查是否有文明出行公

约宣传。1处没有，即扣 1分。 

市教育局、市金融办、市移

动公司、市联通公司、市电

信公司、市供电公司、市邮

政公司、市政务服务中心管

理办公室 

Ⅲ-1 

宣传教育 

在公共场所和公共

设施采取张贴悬挂、

刊登刊播等方式宣

传展示文明出行； 

随机抽查出入境大厅、旅行社、旅游集散中心各 1处，运

用旅游手册、行为指南、宣传片、宣传页、张贴画、倡议

书等多种形式宣传文明出行，文明行为公约宣传，营造文

明出游氛围。1处没有，即扣 1分。 

市公安局、市旅发委、市交

通局、市政务服务中心管理

办公室 

Ⅱ-1 

公共

交通 

Ⅲ-2 

公众参与 

1）车道、人行横道

无占道停车、乱停乱

放、占用公共道路现

象； 

随机抽查主次干道、商业街区、城市街巷各 2处： 

①无机动车占用盲道、人行横道停车现象； 

②无小商小贩占道经营现象； 

③非机动车有序停放、不占用公共道路现象。 

不符合上述 1项标准，即扣 1分。 

市市政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

队 



  — 18 —

在主次干道、商业大街随机观察：发现 1例车辆不按规定

道路行驶或行人乱穿马路、翻越隔离栏现象，即扣 1分。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

在交通高峰期抽查 3个主要路口，各停留 3分钟，每个路

口发现 3人，2辆电瓶车或自行车以上闯红灯，1例机动车

闯红灯、不礼让斑马线，即扣 1分。 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

随机乘坐公交车 3次检查： 

① 无不主动为老、弱、病、残、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现象；

②无拥挤、争抢座位等现象； 

③无不爱护环境卫生，在车内或向车外乱扔垃圾现象。 

不符合上述 1项标准，即扣 1分。 

市交通局 

Ⅱ-1 

公共

交通 

2）车辆、行人各行

其道。行人、电瓶车

或自行车无闯红灯、

乱穿马路现象，车辆

礼让斑马线、乘客排

队上下车（船）、无

车窗抛物现象； 

在火车站、汽车站随机乘坐出租车各 1次： 

①设有出租车标示和服务卡，车内卫生、车况良好； 

②计价器完好，按标准收费，主动出示发票，无宰客现象；

③无违章驾驶现象，无拒载现象。不符合上述 1项标准，

即扣 1分。 

市交通局 

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、

旅游集散中心营造文

明出行、文明旅游的

宣传，主要景点、景

区开展文明告知、文

明提醒、文明规劝；

查看火车站、汽车站大厅、景区入口各 1处：有文明行为

规范提示和引导标识；不符合即扣 1分。 

市交通局、青岛西车务段潍

坊站、市旅发委、市国资委、

市文广新局 Ⅱ-2 

公共

秩序 

Ⅲ-1 

文明引导 

设立文明规范提示，

引导标语 

基础设施配套建设

完善； 

随机抽查公交站、车站、主要交通路口各 2处： 

1 处无文明行为提示或引导警示标识即扣 1分。 

市交通局、青岛西车务段潍

坊站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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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社区、主要交通路口、公交车站各 1处向当地人问路（每

处 2人）：1人不能友善或耐心热情回答询问，即扣 1分。

市公安局交警支队、 

市交通局 Ⅱ-2 

公共

秩序 

Ⅲ-2 

文明面貌 

市民礼貌待人，公共

场所讲究秩序，不大

声喧哗； 
抽查公交车站、汽车站、景区、商场（超市）、医院、电

影院、博物馆或图书馆等文化场馆，发现 1处不排队、不

遵守秩序或大声喧哗，即扣 1分。 

市交通局、市旅发委、市商

务局、市卫计委、市文广新

局 

随机检查主次干道、商业街区、城市街巷、公园广场： 

①乱扔杂物、车窗抛物现象； 

② 无随地吐痰现象。 

不符合上述 1项标准，发现 1处即扣 1分。 

市市政局、市公安局交警支

队、市人防办、市国资委 1）公共场所无争吵

谩骂、乱扔杂物、随

地吐痰、损坏公共设

施等不文明行为； 

随机抽查公交站点、车站各 1处 

①无随地吐痰、乱扔垃圾现象； 

②无损坏公共设施现象； 

③无争吵谩骂、打架斗殴现象。 

不符合上述 1项标准，即扣 1分。 

市交通局、青岛西车务段潍

坊站 

2）集贸市场、沿街

商铺等无乱倒垃圾、

乱泼污水、占道经营

等现象。 

随机抽查主干道、集贸市场、社区各 1处： 

①无乱倒垃圾、乱堆乱放现象； 

②无占道经营。 

不符合上述一项标准现象即扣 1分。 

市市政局、市工商局 

Ⅱ-3 

公共

环境 

Ⅲ-1 

文明行为 

3）公共场所文明有

序。 

在影剧院、图书馆、纪念馆、博物馆、商场（超市）等公

共场所中任选 4处检查： 

①有序排队，无插队现象； 

②无乱扔垃圾、随地吐痰现象； 

③有明显禁烟标识，无烟区没有吸烟现象。 

不符合上述 1项标准，即扣 1分。 

市文广新局、市民政局、市

商务局、市外侨办 

注：实地考察以暗访方式进行，随机抽取考察点。 




